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闽安委办 〔2016〕 22号

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办公室,省政

府安委会各有关成员单位 :

现将 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

生产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管理的通知》 (安监总办 〔2016〕

41号 )转发给你们,并就我省落实 “黑名单”制度管理提出具体

要求,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突出信息采集重点要素。一要突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信

息。从
“
安全生产综合统计直报系统

”
中采集、核实生产安全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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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事故信息。认定有关道路交通运输、水上交通运输和渔业生产

企业所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为非主要责任的,应在报送的
“
季度

报表
”
后附上
“法定部门事故责任认定书

”。二要突出暂扣、吊

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信息。从涉及安全生产许可证发放部门采

集、核实信息。三要突出举报信息。经查实的举报信息,按受理

层级分级纳入相应层级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。四要突出不配合监督检

查行为信息。对企业拒绝、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,责令改正,拒不改正的,按监督检查层

级列入相应层级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。五要突出严重违反安全生产、

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律法规行为信息。以
“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

系统
”
中的
“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

”
为索引,采集、核实相关

违法违规事实信息 (简易处罚程序除外);采集、核实同级其他

重点行业部门有关受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信息。

二、严格实施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基本程序。各级信息采集部门

要严格落实信息采集、信息审核、信息告知、信息交换、信息公

布、信息移出基本工作程序,避免法律纠纷。特别是
“
信息告知
”

程序,要认真落实到位,具体告知方式、内容、时限可参照 “行

政处罚
”
告知格式及要求执行。

“
信息公布
”∶对纳入市 (地 )、

县 (区 )级管理的
“
黑名单
”,涉及包含具各独立法人资格子公

司的总公司企业,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总公司负有主要责任的,可

以
“
具各独立法人资格子公司

”
的名义公布

“
黑名单
”
信息;纳

入国家级管理的
“
黑名单
”
,必须同时纳入省级管理的

“
黑名单
”
,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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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省级公布的
“
黑名单
”
中应含有国家已公布的

“
黑名单
”
,

依次类推;纳入 “黑名单”管理的企业相关信息,请省、市、县

安监部门分级通过
“
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门户网站

”
及当地

报刊,于每季度第一个月 20日 前及时向社会公布上一季度企业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相关信息。

涉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信息,事故调查组或法定部门已认定

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,即可采集、报送,遇特殊情况,需跨季

度报送的,应在报送的
“
季度报表
”
中予以说明;涉及安全生产

行政处罚违法违规信息,程序尚未走完,可跨季度报送,但必须

在报送的
“
季度报表
”
中予以说明。

三、行业部闸要全力配合做好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工作。对相关

~   ′.   ·   ,:   .  ′

行业领域落实配合△俏,请各行业主管部门逐级下发通知,提出
`               

· ’  ′

具体要求f对生广浆伞责任掌故信息,以
“
安全生产综合统计直

报系统
”
信。急、为准,配合安监部门做好逐起事故核实、告知等工

作;涉及暂扣卜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,不配合监督检查行为,严

重违反安全生产、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律法规行为和举报等信息,

在履行
“
信息告知
”
程序后,相关信息按要求及时报送当地安监

部门汇总。行业主管部门报送
“
季度报表
”
中应含有纳入国家、

省、市、县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企业的相关信息。

对列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的企业,分行业由行业主管部门加大

执法检查频次,每季度至少抽查 1次 ,每半年至少约谈其主要负

责人 1次。对抽查、约谈情况,县级行业部门 (按属地管理原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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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括省、市级行业部门牡查、约谈的)要有相关记录备查。
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信息采集、公布、报送,以及对纳入

“
黑名

单
”
管理企业的牡查、约谈等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。

请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安监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及时汇总

本级、本单位上季度采集的
“
黑名单
”
信息,于每季度第一个月

的 3日 前报送省安监局。报送方式:邮寄或文件交换,并发电子

邮件,以邮寄或文件交换的, “季度报表”应盖单位公章。联系

人:林文元,联系电话:0591-87660831,电 子邮箱 :

fjsa.jjsc闯)163.c.c)rll。

福建省人

▲
‘■〖

9辛 会办公室
⒋

仰⒍"% 月∶△ .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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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

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

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管理的通知

安监总办 E2016)4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,

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,总局和煤矿安监局机关各司局、应急指

挥军中心:

按照 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暂行

规定》 (安委办 E2015〕 14号 ,以下简称 《暂行规定》),国家

安全监管总局于 2015年 12月发布了第一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

产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’’ (以下简称 “黑名单

”)信息,引起社会

广泛关注。但是,在开展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:一些单位

重视不够,信息报送不及时、不完整,没有将 “黑名单
”
制度与

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生产举报等有关制度结合起来。

为进一步发挥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在强化社会监督和防范重特大

事故等方面的作用,现就进一步加强相关管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:

-、 提高对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重要性的认识,进一步增强责任

意识。 “黑名单”制度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
制度改革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,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系列决

策部署的重要举措;是建立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,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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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

”,发挥社会监督和警示作用,督促生产

经营单位诚信守法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主动抓好安全生产

管理工作,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一项重要手段。各单位要

提高认识、高度重视,增强运用 “黑名单”制度的意识,切实抓

好这项制度的贯彻执行,积极发挥这项制度的作用。

二、完善信息报送和季度通报机制,确保 “黑名单”信息全

面及时准确发布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
“
黑名单
”
信息报送的第

一责任人,同时要落实承担信息报送的具体处室和责任人员,建

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失信行为信息的采集、报送、发布和管

理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机制;要严格按照 《暂行规定》要

求,在 日常工作中及时全面采集发现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失

信行为信息,并认真审核、汇总,确保纳入 “黑名单”的信息准

确、完整;要及时向 “黑名单”发布部门提供和更新信息,不得

瞒报、漏报或错报。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日 前,要汇总本级、本

单位上季度采集的
“
黑名单
”
信息,按照分级管理原则,报送国

家安全监管总局
“
黑名单
”
发布部门。 家安全监管总局每季度

第一个月的 20日 前,向社会发布上季度的
“
黑名单
”
信息。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定期通报各地区、各单位
“
黑名单
”
信

息上报情况,并把信息上报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;加强对
“
黑

名单
”
制度的宣传和有关人员的培训;开展专项调研督查,推广

经验,发现问题,促进各地深入推进相关工作。

三、注重与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生产举报等制度的有机结合 ,
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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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
“
黑名单
”
制度在防范重特大事故方面的作用。各单位

要认真贯彻落实今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关于
“
推动曝光一批

重大安全隐患、惩治一批典型违法行为、通报一批
‘
黑名单
’

企业、取缔一批非法违法企业、关闭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

的企业
”
等
“五个一批

”
要求,加大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

改情况的跟踪力度,及时将未按要求整改或在规定时限内整改不

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予以曝光,并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,通报相

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,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。

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举报制度的作用,建立举报信息督查督

办制度。认真核实受理的举报信息,一经查实,要及时将涉事企

业 (单位)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。

四、加大对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力度。

各单位要将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为重点监管监

察对象,跟踪落实惩戒措施,建立常态化暗查暗访机制,不定期

开展检查;要按照 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推进安全生产监

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安监总政法〔2015〕 108

号)要求,加大对纳入 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执法检

查频次,确保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检查,每年至少约谈1次其主要

负责人;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,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。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2016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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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2016年 5月 12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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